
1 

证券代码：300316          证券简称：晶盛机电          编号：2020-049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

《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基于

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 

一、关于 2020 年半年度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本报告期发生的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担保合计3,178.76万元，其中为控股子公

司内蒙古晶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担保915万元，为控股子公司杭州中为光电技术

有限公司担保1,600万元，为全资子公司浙江美晶新材料有限公司担保663.76万

元。截止期末，公司对外担保余额8,112.30万元，均为对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的担保，风险可控。公司不存在为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及

公司持股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

对外担保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及公司

《对外担保制度》等规定，且已全部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于 2020 年半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严格遵守《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公司不

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也不存在报告期内或以前期间

发生并延续到报告期的违规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三、关于 2020 年半年度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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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中环领先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销售设备及提供维保

服务金额 334.32 万元，向其采购材料金额 20.80 万元；公司向关联方杭州大音超

声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配件金额 0.86 万元，向其出租房屋金额 0.98 万元；公司向

关联方苏州八匹马超导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配件金额 3.71 万元。上述关联交易已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除此之外，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其他重大关联交易。公司有效地执行了保障

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报告期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侵占公司利益、股

东利益或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四、关于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的管理遵循专户存

放、规范使用、如实披露、严格管理的原则，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存放和使

用违规及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杨德仁   傅颀    周剑峰 

2020 年 8 月 27 日 


